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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0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公告编号：2024－063 

债券代码：124024   债券简称：铜陵定 02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股东质询函》

回复的公告 

 

2024 年 9 月 19 日，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铜

陵有色”）收到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的《股东质询函》

（投服中心行权函〔2024〕34号），对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购买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色集团”）持有的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有色财务公司”）21%股权事项中有色财务公司估值、为他人提供保函等问题提出

质询。公司收到《股东质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人员对相关问题进行认真核查，

并回复如下： 

问题一、关于有色财务公司估值问题 

根据公告，以 2024 年 6 月 30日作为评估基准日，本次收购中对有色财务公司的

全部股东权益价值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有色财务公司所有

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171,176.08 万元，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增值额为 81.79 万元，

增值率 0.05%，经采用市场法评估，增值额为 8,523.92 万元，增值率 4.98%，最终选

用了增值额较大的市场法评估结果。根据你公司披露的数据，有色财务公司 2021-2023

年底吸收存款余额分别为 70.65 亿元、81.07 亿元、68.38 亿元，2021-2023 年底发

放贷款和垫款余额分别为 65.18 亿元、65.25 亿元、59.94 亿元，2021-2023 年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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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后净利润分别为 1.26 亿元、1.19 亿元、1.3 亿元，有色财务公司存贷款规模没

有扩大的趋势，税后净利润没有稳定增长的趋势。请你公司结合存贷款的情况和变化

趋势以及净利润的增减变化情况等因素，说明此次评估中选取市场法评估结果的原因

和可比交易案例，以及对标可比交易案例的理由和依据。 

答复： 

（一）评估结论谨慎、客观 

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股权涉及的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4]第 020573号），本次评估采用资

产基础法和市场法对标的公司股东的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选取市场法评估结果作

为评估结论。评估结果如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评估方法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资产基础法  171,176.08   171,257.87   81.79  0.05 

市场法 171,176.08 179,700.00 8,523.92 4.98 

（二）评估方法选择适当 

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从资产构建角度客观地反映企

业净资产的价值，但是考虑到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特殊性质，具有集团内归集及贷出

资金的特许经营许可，资产基础法对财务公司的特许经营许可的价值的衡量存在一定

的局限，无法体现金融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经营特点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容易忽略企业

的整体获利能力。 

随着产权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企业并购案例逐步增加，近年来财务公司股

权交易案例在并购市场较为活跃，存在着足够数量的与评估对象处于同一行业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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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案例，从市场估值倍数角度考虑，能够合理反映当前现状企业的市场估值水平。 

市场法的测算结果更为合理，更能客观反映有色财务公司的市场价值，因此采用

选择市场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 

（三）近三年存贷款波动较小，净资产持续增加，净利润小幅增长 

近三年存贷款的情况、变化趋势以及净利润的增减变化情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23/12/31 2022/12/31 2021/12/31 

  吸收存款 691,825.13 825,944.92 717,381.15 

  发放贷款和垫款 584,765.57 636,624.72 635,930.76 

实收资本 110,000.00 110,000.00 110,000.00 

净资产 165,738.82 152,708.07 140,822.74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净利润 13,030.75 11,885.33 12,582.90 

营业收入 19,276.78 17,692.17 18,041.19 

其中：利息净收入 13,752.11 12,490.86 12,063.42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912.25 1,746.26 2,872.24 

投资收益 4,372.57 2,748.97 2,942.39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6.00 174.29 337.90 

汇兑收益等其他 173.85 531.77 -174.75 

近三年，有色财务公司净资产持续增加，均系经营盈余积累。营业收入中利息净

收入占比约为 70%，投资收益及其他收益占比约为 30%，经营业绩结构较好，净利润

小幅度向上增长。 

有色财务公司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须防范金融风险，稳健发展。业务经营须符

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管要求，遵守控股股东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

内部管理。存款规模平稳波动，贷款规模遵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要求，

贷款余额不高于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和的 80%。2021 年至 2023 年度，有色财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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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实收资本均为 11 亿元，存贷款规模相对稳定。2024 年 1 月，有色财务公司实收资

本增加 3亿元，存贷款规模具备向上增长的基础，经营业务具有良好发展潜力。 

（四）参考可比交易案例估值、依据充分 

近年来 A股上市公司涉及财务公司股权交易案例较为活跃，同行业可比交易案例

相关交易情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案例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标的公司 交易日期 交易比例 交易金额 

1 000761.SZ 本钢板材 
鞍钢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 
2022/11/15 10.00% 75,961.99 

2 600026.SH 中远海能 

中远海运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2022/5/19 15.13% 137,892.66 

3 600150.SH 中国船舶 
中船重工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 
2021/4/28 100.00% 1,347,207.00 

4 600150.SH 中国船舶 
中船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2021/4/28 100.00% 842,472.00 

5 000066.SZ 中国长城 
中国电子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 
2019/4/30 15.00% 50,746.00 

6 000810.SZ 创维数字 
创维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2018/12/11 100.00% 162,863.67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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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基准日净资

产 

交易金额换算

100%股权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PB 

A B C=B-A D=C/A×100 E=B/A 

1 721,172.47 759,619.92 38,447.45 5.33% 1.05 

2 879,052.12 911,638.82 32,586.70 3.71% 1.04 

3 1,081,828.98 1,347,207.00 265,378.02 24.53% 1.25 

4 744,693.96 842,472.00 97,778.04 13.13% 1.13 

5 286,147.22 338,306.67 52,159.45 18.23% 1.18 

6 152,209.04 162,863.67 10,654.63 7.00% 1.07 

平均值 11.99% 1.12  

最大值 24.53% 1.25  

最小值 3.71% 1.04  

标的 

公司 
171,176.08 179,700.00 8,523.92 4.98% 1.05 

如上表所示，可比交易案例的评估增值率区间为 3.71%-24.53%，市净率区间为

1.04-1.25 倍，本次评估结果增值率为 4.98%，市净率为 1.05，上述评估参数居于同

行业可比交易案例区间，且低于可比案例的平均值，评估结论客观、谨慎。 

综上，本次评估过程的评估方法选择适当，评估依据充分。可比交易案例评估途

径直观，评估结论贴近市场，能够合理反映当前市场估值水平，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

情况。评估结论客观、公允，具有合理性。 

问题二、关于有色财务公司为他人提供保函的问题 

根据公告，截至 2024 年 9 月 5 日有色财务公司为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中铁建铜

冠投资有限公司、金隆铜业有限公司、赤峰金通铜业有限公司以保函的形式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共计 22,300 万元。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自 2022 年 11 月

13 日起施行)第十九条第五款的规定，财务公司可以为成员单位提供非融资性保函业

务，请你公司说明上述保函是否为非融资性保函，如否，请说明保函类别以及是否符

合现行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的相关规定。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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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融资性保函的定义 

非融资性保函是指金融机构应申请人的要求向受益人开出书面保证，当申请人未

能履行申请人与受益人签订的基础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义务或承诺的事项时，由金融机

构按照书面保证的约定代其在一定期限内承担一定金额支付责任的授信业务。非融资

性保函主要包括：投标保函、履约保函、预付款保函、海事保函、即期付款保函、关

税保付保函、诉讼保函等。 

（二）有色财务公司为铜陵有色及控股子公司开具的保函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合同编号 业务品种 客户名称 合同金额 币种 
合同状

态 

合同开始日

期 

合同到期日

期 

BH24300101 关税保付保函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6,000.00 人民币 正常 2024-04-02 2026-04-02 

BH23400101 关税保付保函 金隆铜业有限公司 5,000.00 人民币 正常 2023-04-28 2025-04-28 

BH23402801 关税保付保函 
赤峰金通铜业有限公

司 
5,000.00 人民币 正常 2024-01-08 2026-01-08 

BH23302301 关税保付保函 
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

公司 
300.00 人民币 正常 2023-12-15 2024-12-31 

BH22300102 关税保付保函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6,000.00 人民币 结束 2022-09-09 2024-09-09 

合计   22,300.00     

由上表可见，有色财务公司为铜陵有色及控股子公司中铁建铜冠投资有限公司、

金隆铜业有限公司、赤峰金通铜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所有保函业务均为关税保付保函。

具体内容为，铜陵有色及上述子公司因开展进口铜精矿及粗铜业务支付关税的需要，

向有色财务公司申请开具关税保付保函，在铜陵有色及上述子公司未及时支付关税时，

有色财务公司代其支付一定金额的关税。因此，上述保函均为非融资性保函，有色财

务公司开展上述业务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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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9 月 20 日 


